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
奖励资金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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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577][bookmark: _Toc4590]（一）政策概况
[bookmark: _Toc4128][bookmark: _Toc20951]1.政策背景
随着消费升级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特色街区作为城市形象展示窗口与消费集聚地，对拉动地方经济、促进文旅消费、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023年3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鲁发〔2023〕4号），提出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作为中国啤酒文化的标杆城市，青岛市“啤酒特色”文化已深度融入城市基因，形成了历史底蕴深厚、产业生态完整、文化符号鲜明、节庆品牌卓越的独特体系，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2023年10月，为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促进夜间文旅消费，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青岛市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青政字〔2023〕27号），明确提出“支持打造啤酒特色‘深夜餐厅’，每个区（市）至少打造1条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一次性给予合格街区运营主体100万元奖补并予以授牌”。
2024年4月，青岛市商务局（以下简称“市商务局”）积极响应省、市政策部署，结合青岛市实际，研究制定《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青商办字〔2024〕35号），明确了“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称号的认定标准、申报程序、评审要点、监督机制等。2024年12月，经综合评审论证，市商务局共认定5条“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并对每条街区奖励100万元，用于规范特色餐饮街区发展，提升服务标准，助力青岛打造啤酒特色城市名片。
[bookmark: _Toc10083][bookmark: _Toc17087]2.政策主要内容
根据《青岛市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和《青岛市商务局关于组织申报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通知》，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政策具体内容为：对申报街区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功能品质、运营管理、综合效益等方面进行评审，对平均得分超过80分且得分排名全市前五的街区授予“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称号，并给予每条街区运营主体100万元补助资金支持，专项用于街区提升改造。
3.政策实施过程
（1）发布通知。2024年4月19日，市商务局印发《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称号的认定标准、申报程序、评审要点以及监督机制。2024年10月16日，市商务局正式发布《关于组织申报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通知》，全面启动本年度特色街区申报认定工作。
（2）初审阶段。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市商务局发布的申报通知要求，组织开展本辖区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申报工作，通过审核申报材料、实地核查街区建设情况等方式，对申报街区质量进行把关，确保申报主体符合资金“绿色门槛”制度要求，且申报材料真实、完整、规范。经综合评估后，出具加盖公章的推荐报告，择优向市商务局推荐报送。
（3）专家复审。市商务局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评审组，对申报街区进行实地考察，参照《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评分表》，对街区申报材料进行复核评分，平均得分超过80分且得分排名全市前五的街区，视为验收合格，认定为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并在市商务局网站上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商务局确认并发文命名。具体申报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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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324][bookmark: _Toc5417]图 1 政策申报流程图
[bookmark: _Toc8905]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共500万元，支持运营主体5家。2024年12月18日，青岛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清算2024年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青财企指〔2024〕97号），将奖励资金拨付至有关区（市）财政局。2024年底，市财政局已将资金下达相关区市，但截至2025年6月10日，5条受奖励街区运营主体均未收到奖补资金，预算执行率为0%。奖励资金分配明细如下表所示：
表 1 受奖励街区名单及金额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区（市）
	街区名称
	街区运营主体
	奖励金额

	1
	市南区
	奥帆中心啤酒
特色街区
	青岛旅游景区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奥帆中心分公司
	100

	2
	市北区
	台东步行街
	青岛建投台东街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3
	西海岸新区
	青岛金沙滩
啤酒城街区
	青岛西海岸啤酒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
	100

	4
	即墨区
	即墨古城
	即墨区鼎泰德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100

	5
	城阳区
	水悦城音乐吧
特色街区
	青岛豪润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00

	总计
	500


[bookmark: _Toc22506][bookmark: _Toc13118]（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重点支持各区（市）餐饮特色街区，突出啤酒特色，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消费供给，提升特色街区消费吸引力。全年对验收合格的5条啤酒特色餐饮街区进行奖励支持，每条支持100万元。受奖街区全年新引入的商业业态中，具有啤酒特色的餐饮和休闲业态的占比超过20%，全年组织或举办的特色夜间特色促销活动总数量超过30场，2024年客流量同比增长5%以上。
2.年度目标
依据市商务局提供的《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2024年）绩效目标表》，该政策年度目标为：
（1）经济成本指标：促消费特色活动金额占受奖励金额比例≥10%；单条街区奖励金额＝100万元。
（2）产出数量指标：特色夜间促消费活动举办次数≥30场；受奖励街区数量≥5条。
（3）产出质量指标：啤酒特色餐饮休闲业态占比≥20%；打造街区验收通过率≥30%。
（4）产出时效指标：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工作完成时间10月31日。
（5）社会效益指标：2024年客流量同比增长率≥5%。
（6）满意度指标：街区消费者满意度≥90%。
[bookmark: _Toc27066][bookmark: _Toc20581]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877][bookmark: _Toc25389]（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了解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政策的落实情况。一是在全面梳理政策设计合理性、政策实施规范性、政策效果有效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奖励措施是否科学合理、申报及认定流程是否规范严谨、奖励资金是否及时到位、政策带动效果是否显著有效等，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二是与省内外不同地区的同类政策进行横向对比，如北京市印发的《关于推动北京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的通知》、合肥市印发的《合肥市特色商业街认定办法》等，分析各地区打造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政策的差异优劣。三是跟踪了解5家受奖励街区的经营发展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功能品质、运营管理等，为后续奖励政策设计提出意见建议。
2.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对象为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政策奖励资金，共计500万元。评价范围包括市南区、市北区、西海岸新区、即墨区、城阳区5个区，涉及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台东步行街、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即墨古城、水悦城音乐吧特色街区等5家运营主体。
[bookmark: _Toc1824][bookmark: _Toc7053]（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
一是将政策置于“国家扩大内需－山东文旅融合－青岛消费升级”的战略框架中，既评估单个街区的建设成效，也考量政策对区域经济和城市品牌的协同效应。二是针对政策关键节点，如申报审核、资金使用、动态管理，设计可量化的评价指标，通过满意度调查和实地核验获取数据支撑。三是以政策目标为出发点，通过核查申报评审流程的合规性、认定街区的指标达标率、经济社会效益的实际影响，形成的闭环评价，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数据驱动的改进建议。
2.评价重点
一是政策执行。重点核查申报流程是否严格遵循区（市）推荐、专家评审、实地考察、公示授牌程序，动态管理是否落实，以及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款用于改造提升”的要求。二是政策效益。经济效益方面，核查商户营业额增长率、纳统企业数量及社会资本带动效应；社会效益聚焦就业贡献、客流集聚；可持续影响重点评估街区品牌影响力、持续吸引餐饮企业持续入驻以及街区申报的积极性。
3.评价指标体系
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3个维度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下设13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主要采用座谈访谈、资料核查、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证据收集。
（1）政策制定：占权重分15分，用于评价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政策的政策设立、政策目标和资金安排。政策设立考察设立依据充分性和设立程序规范性，政策目标考察目标合理性，资金安排考察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和资金分配合理性。
（2）政策实施：占权重分25分，用于评价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政策管理和保障机制。资金管理考察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保障机制考察政策制度健全性、前期调研充分性、申报及认定程序合规性。
（3）政策效果：占权重分60分，用于评价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政策的产出和效益。其中，产出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分别对应考察政策措施落实率、奖励企业相符性、奖励资金可控性；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别对应街区商户总营业额增长率、限上零售、餐饮企业数量、客流拉动效应和就业贡献；可持续影响考察街区品牌影响力、零售、餐饮企业持续入驻、长效机制建设；满意度考察街区运营商以及商户的满意度。
4.评价标准
本次评价采用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100分，分值和对应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3860][bookmark: _Toc20982]（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本次评价主要分为前期准备、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报告撰写与提交、档案归集四个阶段。
[bookmark: _Toc7040][bookmark: _Toc22642]（1）前期准备阶段
第一时间成立评价工作组，并与市财政局、市商务局进行对接，了解项目情况，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初稿（含调查问卷、指标体系、资料清单等），征求市财政局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形成最终方案。
[bookmark: _Toc30628][bookmark: _Toc3161]（2）组织实施阶段
[bookmark: _Toc28794][bookmark: _Toc21654]向市商务局和街区运营单位下达绩效评价通知，收集并审核政策申报、认定等过程性资料以及街区改造提升等相关资料，填报基础数据收集表，开展现场评价以及问卷调查，形成访谈记录、调查数据和工作底稿等。汇总分析评价调研的资料，形成绩效评价分析结果、评价结论、经验和建议。
（3）撰写与提交评价报告阶段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向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反馈评价情况并征求意见。召开绩效评价报告论证会，根据论证意见，对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报告终稿上报市财政局。
[bookmark: _Toc14647][bookmark: _Toc16295]（4）档案归集阶段
收集绩效评价各类文件资料及评价报告等，建立绩效评价纸质及电子档案，确保档案资料原始、安全和完整。全体评价人员严守工作、廉政和保密纪律，确保整体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2.评价方法
根据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政策特点，评价组采取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开展评价，具体通过资料核查，实地勘查，多层次访谈、座谈，专家评议和受益群体满意度调查等方式，结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价。
（1）比较法：通过对政策目标和实现程度、奖励政策和其他地市同类政策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奖励政策的实施效果。
（2）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主要分别就政策制定依据、政策目标设定、申报组织流程、奖励资金拨付使用、政策实施效果等因素进行分析评价。
（3）公众评判法：一是座谈访谈。组织行业专家和评价人员在资料审核的基础上，通过座谈沟通、多层次访谈等方式，充分了解政策实施情况，结合评价指标体系作出专业判断。二是满意度调查。向政策申报街区运营方及商户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了解有关需求，汇总分析意见进行评价判断。
[bookmark: _Toc26384][bookmark: _Toc16833]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bookmark: _Toc14835][bookmark: _Toc32527]（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政策绩效评价得分78.10分，评价结果为“中”。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政策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15.00
	14.50
	96.67%

	政策实施
	25.00
	18.60
	74.40%

	政策效果
	60.00
	45.00
	75.00%

	合计
	100.00
	78.10
	78.10%


[bookmark: _Toc6438][bookmark: _Toc26705]（二）指标分析
1.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指标分值15.00分，得分14.50分，得分率96.67%。
2023年10月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印发《青岛市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提出“突出啤酒元素，支持打造啤酒特色‘深夜餐厅’，每个区（市）至少打造1条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一次性给予合格街区运营主体100万元奖补并予以授牌”。该政策符合山东省、青岛市关于促进夜间消费经济的相关要求，政策设立程序规范，符合财政支出范围，与相关部门同类政策或部门内部相关政策不重复。
扣分原因主要为：政策绩效目标设置不全面，在设置政策绩效目标时，效益指标设置未能完全体现政策设立目的，未结合“丰富市民游客的夜间消费供给，提升特色街区消费吸引力”等政策实施效果设置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指标。
2.政策实施
政策实施指标分值25.00分，得分18.60分，得分率74.40%。
2024年4月19日，市商务局出台《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并于2024年10月16日发起了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申报认定工作。2024年打造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奖励资金共500万元，涉及受奖励运营主体5家。
扣分原因主要为：一是资金未拨付使用。截至2025年6月10日，各区（市）均未将奖励资金拨付至相关单位，预算执行率为0%。二是政策保障机制不健全。项目主管部门未明确申报、审核、认定、公示等关键节点的具体时限。三是区（市）前期摸底不充分、不彻底。李沧区、莱西市未按照市商务局的要求开展前期摸底调研。四是申报和认定流程不够规范。青岛市商务局未提供组织专家开展实地考察的记录。五是个别受奖励街区评价日的实际情况与专家评审情况不符，如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实际未实现人车分流，但部分专家对该指标评定为满分。六是评审专家未按评分依据打分。5位专家均未按照《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评分表》的要求进行评分。如部分指标的分值为4分，评分依据的要求为“优秀得满分，良好得80%分值，差不得分”，但专家评分为3分，与评分依据无法对应。
3.政策效果
政策效果指标分值60.00分，得分45.00分，得分率75.00%。
2024年12月27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公布首批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通知》，经企业申报、区（市）推荐、现场核查、专家评审、网站公示等程序，认定“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等5条街区为“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
扣分原因主要为：一是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工作完成时间延迟。绩效目标10月31日完成，依据《关于公布首批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通知》实际完成时间12月17日。二是社会效益方面，部分街区效益不显著，如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存在年度客流量同比下降、营业额下降、就业带动效果不够显著等情况。三是可持续影响方面，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等4条街区经营统计体系不健全。
[bookmark: _Toc9591][bookmark: _Toc2214]四、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Toc5326][bookmark: _Toc11763]为进一步突出啤酒特色，促进青岛市餐饮消费，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青岛市商务局开展了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打造和评选工作。政策出台后，各区市积极响应，结合辖区资源禀赋推进啤酒特色街区建设。坚持优中选优原则，确定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台东步行街、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即墨古城、水悦城音乐吧特色街区5条街区为“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
在管理制度方面，各特色街区运营主体的运营机制日益完善，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围绕“规范高效、协同赋能”核心，逐步构建起适配自身定位的运营体系，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运营”转变，为街区持续活力提供制度支撑。在日常运营方面，各街区以规范商户经营、保障服务品质为主线，从准入、监管、提升三个环节优化商家管理机制，推动街区从“聚集商户”向“提质商户”转变，为消费者营造放心、优质的消费环境。建立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和消费者反馈相结合的商户监管体系，强化日常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针对商户经营难点，运营方主动对接资源，协助解决投诉纠纷等问题，赋能长效经营。在宣传推广方面，各特色街区运营主体利用多种渠道提升街区知名度，通过自主运营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自媒体平台，发布街区活动信息、特色美食推荐等内容，吸引粉丝关注。同时，积极与各大旅行社合作，将街区纳入旅游线路推荐，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消费。
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6795][bookmark: _Toc5281]（一）政策要素还需完善，认定依据有待明确
一是评分标准未覆盖认定标准的全部内容。《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对特色街区的认定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其附件《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评分表》的评分标准与认定标准不完全匹配。例如，《办法》要求特色街区“年客流量需达到100万人次”“应设置微型消防站以强化安全保障”，但评分表均未设置相应的评分项。
二是政策文件要素不完整。市商务局发布的《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认定和申报管理办法（试行）》中，未明确街区运营主体和各区（市）商务部门对于该政策的申报、审核、认定、公示等关键节点的具体时限要求。
[bookmark: _Toc24673][bookmark: _Toc7205]（二）执行流程不够规范，过程审核控制待加强
一是部分区（市）积极性不够，前期摸底调查工作落实不到位。2024年9月27日，青岛市商务局发布《关于报送重点培育的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情况的通知》，要求各区（市）10月8日前报送啤酒特色街区摸底表。李沧区、莱西市未按照要求报送摸底情况，从而导致市商务局无法全面掌握全市啤酒特色街区的开办情况、活动组织情况以及消费促进情况，不利于后续特色街区培育、管理等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是未提供部分认定过程档案资料。在专家评审环节，市商务局未提供组织专家对街区进行实地考察的记录，无法核实认定流程是否规范落实。同时，专家评审环节未记录扣分依据，无法追溯专家评审的客观性、准确性。
[bookmark: _Toc15670][bookmark: _Toc27288]三是评审专家未按评分规定进行得分。一方面，个别受奖励街区评价日的实际情况与专家评审情况不符，如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实际未实现人车分流，但部分专家对该指标评定为满分。另一方面，评审专家打分方式与评分表要求打分方式的计算方法不一致，5位专家均未按照《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评分表》的要求进行评分。如部分指标的分值为4分，评分依据的要求为“优秀得满分，良好得80%分值，差不得分”，但专家评分为3分，与评分依据无法对应，导致评审结果丧失量化参考价值。
（三）奖励资金执行率低，资金使用范围不明确
一是奖励执行率低。截至2025年6月，各区（市）未将奖励资金拨付至相关街区，导致受奖励街区无法使用奖励资金开展啤酒特色改造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预期效益的落地以及运营主体对政策信任度，进而影响后续申报积极性。
[bookmark: _GoBack]二是资金使用范围不明确。《关于公布首批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的通知》中要求“首批青岛市啤酒特色餐饮休闲街区需做好奖励支持资金使用管理，做到专款专用，突出啤酒元素特色，引入更多啤酒相关特色业态，持续打造消费新场景、新热点”，未明确资金使用范围或负面清单，难以界定资金使用的违规边界，无法形成刚性约束。
[bookmark: _Toc8808][bookmark: _Toc26664]（四）政策实施绩效产出目标完成率待提高
街区运营质效下滑，政策带动效应未达预期。通过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和即墨古城工作人员调取了街区运营平台客流量数据。数据显示，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2023年的客流量为9468398人，2024年的客流量为8940939人，下降5.57%；即墨古城2023年12个人行出入口客流量总计3575924人次，2024年12个人行出入口客流量总计3371489人次，下降5.72%。台东步行街营业额通过其建立的统一收银体系统计；其他4条街区未建立统一收银体系，营业额通过运营主体组织商户填报。具体情况如下：
表 3 经营统计体系情况表
	序号
	街区名称
	客流量（人次）
	营业额（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4年

	1
	台东步行街
	105200000
	108740000
	1080903
	1108978

	2
	水悦城音乐吧特色街区
	11500000
	12000000
	65000
	75000

	3
	奥帆中心啤酒特色街区
	9468398
	8940939
	3993
	3920

	4
	青岛金沙滩啤酒城街区
	6970000
	6800000
	7464
	9181.21

	5
	即墨古城
	3575924
	3371489
	17085
	21946


[bookmark: _Toc24045][bookmark: _Toc31406]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10241][bookmark: _Toc30507]（一）完善政策框架设计，强化政策引导激励效能
一是建立差异化奖励机制。可参考其他地区“按街区投资强度及品牌等级分级奖励”模式，充分考虑街区运营投入、街区规模、荣誉称号等方面情况，设置不同的奖励标准，激发优质街区竞争动力，形成“投入-产出-奖励”的正向循环。
二是统一认定与评分标准，修订《评分表》，将“年客流量100万人次”“微型消防站设置”等核心认定标准纳入评分项，按“达标得满分、不达标不得分”原则设置刚性指标，同时删除模糊表述，如“影响广泛、客流聚集”，增加“人车分流设计”“智慧支付覆盖率”等可量化指标，确保评审结果与政策要求一致。
三是完善政策配套文件体系，明确申报审核各环节时限要求，确保组织申报、区市初审、市级专家评审在要求期限内完成。
[bookmark: _Toc23053][bookmark: _Toc9340]（二）规范执行流程管理，构建全链条审核闭环
一是建立档案留存机制，压实认定职责。完善审核流程，如制定《认定流程标准化手册》，要求区市初审需附实地考察照片及量化评审意见，市级专家评审需填写《现场核查记录表》，将所有材料存档留存，确保流程可追溯。
二是提升专家评审的有效性。部门在组织评审前需向评审专家系统讲解评分规则，对评分差异超20%的指标启动复核，加强质量控制，明确扣分原因。
[bookmark: _Toc23580][bookmark: _Toc7098]（三）强化资金监管，提升政策效益
强化资金监管，明确奖励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规定资金用途，设置资金使用负面清单，切实发挥奖励资金的实效。
[bookmark: _Toc16047][bookmark: _Toc30001]（四）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政策实施可持续性
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区（市）及街区运营主体申报积极性，充分解读政策。
二是引导街区场景创新与数据管理，总结经验，提供可复制样板。鼓励街区接入商业统计平台，对营业额、客流量等数据开展统计分析，推动完善后续建设规划。
三是构建全周期培育监管体系，加大客流量、商户满意度等指标的跟踪力度，及时反馈改进。制定《街区动态管理办法》，如对连续两年客流量下降超5%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街区取消称号，打造街区高质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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